2025年双塔小学招生工作方案
为落实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5）的通知》 （教基厅函〔2025〕5 号）以及山西省、吕梁市有关义务教育阶 段招生入学工作文件精神，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的权利，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原则
统筹划片，合理布局;公民同招，免试入学;
平台报名，方便快捷;均衡分班，公开透明。
二、招生原则
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免试入学”原则，以户籍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为依据，划定小学招生范围，确保乡村内适龄儿童全部免试入学。凡年满六周岁（2019年8月31日及之前出生)满6周岁的儿童都可到我校报名就读。
三、工作流程
（一）制定方案（8 月 18 日—8 月 19 日） 
通过广泛调研、数据分析，结合学校布局及办学条件等因素， 
科学研制《临县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方案》；召 
开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会议，部署招生入学工作。 
各招生学校成立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对服务区范围内的 
适龄儿童少年进行摸底调查，结合学校办学条件、生源分布等情 
况，起草制定学校 2025 年招生入学工作实施办法。8 月 19 日， 
各招生学校将招生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并上传至“入学平台”，由 
招生入学工作领导组线上审定。 
（二）宣传政策（8 月 19 日—8 月 21 日） 
8 月 19 日，县教育体育局招生入学工作领导组通过“入学 
平台”发布《临县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方案》。 
8 月 19 日—8 月 21 日，各招生学生通过“入学平台”发布 
— 14 —招生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同时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印发宣传手册、 
手机端及电视媒体等形式广泛宣传招生政策。 
（三）平台报名（8 月 22 日 8：00—8 月 24 日 18：00） 
1.报名路径： 
电 脑 （ PC ） 端 ： 登 录 “ 临 县 人 民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http://www.linxian.gov.cn/）”， 
首页点击“临县义务教育入学信息服务 
平台”卡片进入。 
手机端：扫描右侧二维码进入。 
2.实名注册：全县 2025 年义务教育 
“幼升小”适龄学生，均须 
在“入学平台”以学生信息实名注册。 
3.填报志愿： 
线上：由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通过“入学平台”电脑 
（PC）端或手机端实名注册、填报志愿。 
线下：适龄学生毕业幼儿园、小学校设立报名服务点，指导 
本校（园）报名学生家长实名注册、填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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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教育局成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日常工作。各学校校长是本学校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校招生工作负全责。对造成超计划、超范围、超班额招生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县教育局将严格按照随机派位结果和学生报到入学情况办理学籍注册，对违规招收的学生不予办理学籍注册。
（二）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入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考试、考核和测试，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各种培训班组织招生，不得以各类竞赛证书或者考级证明作为招生入学依据。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前选择生源，严格执行教育局核定的招生计划。
（三）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
1、保障随迁子女入学权利。坚持“以公办学校接收为主”的原则，落实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简化优化入学流程和证明材料，确保符合条件的应入尽入。各学校要加强对随迁子女的教育管理服务，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2、做好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工作。积极推进融合教育，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就近安排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不能接受普通教育的，进入特教学校就读；因残疾程度较重不能进入学校就读的，采取送教上门的形式实施教育。
3、落实教育优待政策。落实好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的教育优待政策，落实好华侨、港澳台籍和国际学生入学政策，优化办理流程。
（四）全面推进阳光招生
各学校要在招生工作开始前，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招生相关信息，包括招生入学具体政策、招生划片范围、入学条件、报名材料、报名流程、招生时间节点、工作咨询方式、监督举报平台、信访接待地址等。开学前向社会公布新生名单等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努力提高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公信力。
（五）健全招生监管与问责机制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提出的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纪律。健全违规招生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畅通违规举报和申诉受理渠道，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招生行为。对违规的公办学校，责令限期整改，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罚。对违规的民办学校，责令限期整改，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停止当年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对违规违纪的个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视情节轻重对校长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直至撤职或者解除聘用关系；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六）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加强舆论宣传引导，规范新闻报道，充分、深入、细致解读入学政策，着力宣传促进教育公平的具体举措，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各学校要在招生入学关键环节和关键时间节点，就关键政策、群众关心的疑难点做好宣传释疑工作，取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确保和谐稳定。
（七）做好招生期间安全常态化防控
根据安全防控形势需要，学校要本着方便群众、制定科学、详细、可操作性强的招生工作预案，分时段，严格执行安全各项措施，确保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办理入学手续。
五、报名咨询电话：
薛校长：18635846012         冯主任：1513585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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